非全日制工程博士拟录取后相关问题解答与说明

一、关于体检

1、体检项目：本通知要求的体检为招生体检，体检项目必须包括： 内科、外科、五官科、眼科、身高体重、血压、血液检查（肝 肾功能）、胸片等，体检模板不做要求。 

2、体检时间：一般要求在拟录取后进行体检。

3、体检机构要求：浙江大学校医院或当地二甲及以上医院。浙江大学校医院网址：http://zdyy.zju.edu.cn/， 各校区校医院电话：体检中心（紫金港）：0571-88208834（更新），体检中心（华家池）：0571-86971664，体检中心（玉泉）：0571-87951619。请自备一寸照片。
4、特殊情况：如因怀孕、备孕等特殊原因不适合做某些体检项目 （如胸片等），请本人亲笔书写说明并签字，随体检表一起寄到我院。

5、建议：请在纸质体检表右上角标注“博士”字样，以便我院分类整理归档。 

体检咨询：招生与专项改革办，任老师，0571-88281621，gcsxyzs@zju.edu.cn。
二、 关于协议书

6、《浙江大学非全日制定向培养工程类博士研究生协议书》是三方协议，经学校法务部门审核，协议书内容不得修改。本协议书一式五份，在学校签字盖章后将随同录取通知书一起寄回两份（考生及考生所在单位各一份）。

7、专业类别：电子信息、机械、材料与化工、资源与环境、能源动力、土木水利、生物与医药、交通运输等八个工程专业学位类别，请按考生拟录取的专业类别填写。 

8、学费缴费途径及收据：参见“新生缴费指南”（随同录取通知书发放），可以申请开具纸质收据。 

9、关于协议书签名及盖章：协议书中抬头位置“乙方（定向单位）”指考生的工作单位；协议书落款位置“乙方单位公章及乙方负责人签名”可以是考生工作单位的公司公章或人力资源部门公章或者所在部门公章及其对应负责人签字。如果是人事代理、工作派遣等情况，“乙方（定向单位）”、“乙方单位公章”要求对应一致。

协议书咨询：招生与专项改革办，任老师，0571-88281621，gcsxyzs@zju.edu.cn。 

三、 关于政审相关问题汇总

10、政审材料如何盖骑缝章？

 答：政审表原表为2页正反面，如因填写内容过多等原因导致表格超过2页（1张A4纸），则需要加盖骑缝章。 

11、政审是除了当前工作单位政审还需要学生阶段加所有曾经工作过单位政审么？

 答：不是。学生经历与曾经的工作单位均不需要进行政审，政审仅需要在当前工作单位或档案存放单位进行即可。 

12、政审材料里的鉴定时段如何填写？

答：从进入现工作单位的时间开始到至今。

13、政审表提到要求内容手写，是空白表打出来，全部手写吗？

答：鉴定表个人承诺及以上部分，可以填写后打印出来，本人签名必须手写；单位政审意见务必手写完成，不得由学生本人填写。

14、政审表由单位党组织负责人签字盖章之后，可以和协议一起自行寄出么？

答：政审表原则上不得由考生本人寄出。建议把协议书给负责人一起寄出。

15、政审表有两页，需要双面打印吗？

答：政审表需要双面打印，如果个人鉴定内容较多，多加一页也可以,但需要加盖骑缝章。

16、学习和工作经历时间要求无中断，如果中断了怎么办？ 答：中断了写明具体原因即可，如待业。 

17、政审单位需要将政审表填写说明中“鉴定单位意见填写内容”的全部内容都写明情况吗？

 答：只填写能够证明的情况即可。

政审咨询：思政办，林老师，0571-88285051，wmlin@zju.edu.cn。
四、 关于快递

18、快递邮寄：请通过 EMS 或顺丰快递（谢绝顺丰同城快递）进行邮寄。其他快递（包括同城快递、闪送等）无法进入校园并送达办公室，敬请您谅解和配合。政审材料原则上由政审单位寄出，若确需由本人寄出，则需政审单位密封后在封口处加盖公章，方可交由本人寄出。本人的政审表可与三方协议及体检表一同寄出。建议：请保留物流信息，并电子备份本人的体检表、协议书，以防物流丢失。

五、 关于教学培养与学位

19、教学培养请参阅以下公告、仅供了解，按培养办最新发布为准。

① 《浙江大学工程师学院研究生培养过程与学籍管理规范指南（研究生培养过程一本通）》
② 《【重要】（更新）浙江大学工程师学院研究生各培养环节规范要求与实施指南》

③《【重要】浙江大学工程师学院培养过程与学籍管理常见问题解答》

 教学培养咨询：培养办，0571-88294578，jxglb@zju.edu.cn 。

20、学位相关问题请参阅以下文件：

① 《浙江大学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工程类专业学位研究生学位申请实施细则（试行）》（本细则只适用于工程硕博士培养改革专项的博士研究生）
② 《浙江大学工程类专业学位研究生学位申请实施细则（试行）》浙大研院发 〔2025〕1 号
③ 关于对浙江大学工程类专业学位研究生申请学位创新成果署名要求的补充说明（试行）（浙大研院发〔2024〕11号）
④ 浙江大学印发《浙江大学研究生学位申请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
⑤ 《工程师学院各专业工程博士研究生申请学位创新成果的相关规定》 （本规定只适用于非工程硕博士培养改革专项的博士研究生，各学科具体要求参见对应学院网站） 

学位申请咨询：培养办，0571-88285660，gcsxw@zju.edu.cn 。

六、关于录取通知书

21、录取通知书寄发放前提：体检合格、政审合格、完成三方协议签订并寄送到我院。

22、录取通知书收件信息：在发放录取通知前，我院将通过短信方式通知考生按要求填写录取通知书收件信息。

23、录取通知书发放时间：由于录取通知书、新生指南、浙大校园卡等新生材料由研究生院统一准备并下发至我院，我院一般于7月中旬寄出。

七、其他说明

24、请保持手机畅通，注意查收短信，在研究生院确定拟录取名单后，我院将联系考生加入对应工程博士微信群。

 工程师学院

